
关于《新丰县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国家和省相继出台加快推进竹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要大力保护和培育优质竹林资源，构建完备的竹产业体系。2021年，国家林草局、发改委等十部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2022年，广东省林业局、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东竹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2024年1月，中共韶关市委办公室、韶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2024-2026年）》(韶办字〔2024〕8号)，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发展以毛竹、佯黄竹、粉单竹、麻竹等为主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基本形成链条紧密、三产融合、科技创新、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为此，我局起草了《新丰县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完成了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等工作。
二、文件依据
（一）《关于加快推进广东竹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粤林〔2022〕21号）
（二）《关于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2026年）》（韶办字〔2024〕8号）
（三）《关于推动新丰县竹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新办字〔2023〕22号）
（四）《关于支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措施二十条》（始办字〔2023〕59号）
三、文件框架和主要内容
《新丰县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分七部分，含四个附件。
第一部分是指导思想。
第二部分是奖补资金来源。主要明确了资金来源是县级产业发展基金等本级财政资金、上级财政资金。
第三部分是奖补支持对象。主要明确了奖补支持对象是在新丰县内从事特定竹子种植的种植户，及从事竹子经营的合作社、家庭林场、企业等经营主体。
第四部分是奖项及标准。主要明确了奖项内容及奖补标准：
（1） 实行新种竹林补贴。新种食用笋竹（甜龙竹、麻竹、苦竹）面积200亩以上，符合种植地块种植且验收合格的，每亩补贴100元，该奖项年奖补资金累计不超过100万元。
（2） 打造特色加工产业。对新引进工业类竹加工经营主体，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奖励30万元；达2000万元以上的，奖励40万元；达3000万元以上的，奖励60万元。
（3） 支持竹加工企业加快发展。对规模以下竹加工企业转为规模以上企业（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
（4） 支持公共品牌建设。鼓励县内本地竹加工经营主体注册品牌商标。对新申请竹相关的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中国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竹加工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5） 打造新型林业主体。对合法经营且通过评定的竹文创馆、竹编竹工艺作坊，每个一次性补助3万元，每年评选不超过5个。   
（6） 支持农机购置与技术改造。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按照文件补贴额进行补贴。
（7） 积极申报各类评选。对新评为省级龙头企业、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或以竹子为主题的森林康养基地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新评为国家级、省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
（8）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拓展融资方式，鼓励银行机构开发“竹林贷”等产品，完善现代林业金融体系。
（9） 支持企业贷款贴息。支持涉竹企业固定资产建设在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利息给予贴息，贴息标准为500万（不含500万）以下的贷款按照50%进行贴息，500—1000万贷款按照30%进行贴息。
（10） 加大用地支持力度。对落户新丰的竹企业，所需的建设用地、林业用地当年依法依规按程序给予优先安排用地指标。
第五部分是奖励兑现。涉及本《方案》的项目，以先建后补形式进行奖补。申报主体向对应奖项的牵头单位提供相关资料，由牵头单位组织申报、审定及验收，经县财政局审批后兑现奖励资金。同一经营主体、同一地址、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请，同一经营主体三年累计奖补资金不超过200万元。
第六部分是管理及奖补程序。主要明确了补贴申报的规定与要求、项目建设验收、资金发放等。
第七部分是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主要明确了补贴申报所需的材料与提交材料的要求。
第八部分是保障措施。主要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动员、加强技术指导、保障用地、强化资金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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